附件一
桃園市公園場地使用申請書
	活動名稱
	街頭藝人展演
	使用期間
	自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起
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止

	活動性質
	■(四) 街頭藝人(需檢附1.申請書,2.街頭藝人活動許可證影本)。

	活動內容
	□表演藝術類
□視覺藝術類
□工藝藝術類

	使用地點
	老街溪步道點位:( 必填 )  
週六 □10時~14時    □14時~18時
週日 □10時~14時    □14時~18時
	活動人數
	

	一、茲申請進行街頭藝人展演場地申請，須展演前 10 天，書面提出申請。已詳閱「桃園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管理要點」，並遵守「桃園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」、「桃園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」及其他相關法令，如有違反，同意並接受停止使用與負擔一切責任，絕無異議
二、以上場所申請借用檔期若遇有機關活動之檔期，以機關活動為優先。機關得視情況有取消調整之權利。本人同意上述注意事項並願遵守規定。
三、申請時段並確認審核通過後，若當日未使用，應於使用日三日前通知本公所。
四、表演者應衡酌其活動內容，自行設置安全維護設施或投保(如第三人意外責任險、公共意外責任險等)、

	此致
桃園市中壢區公所

申請人（單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身分證號碼：

街頭藝人證編號:

街頭藝人證使用期限:

地址：

電話：
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